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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管理制
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场所的防火防爆管

理，防止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济南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储存、使

用、运输及其相关场所的防火防爆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

第88号）

（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年12月3日山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三）《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57号）

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条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系指国家标准 GB12268《危

险货物品名表》中以燃烧爆炸为主要特性的压缩气体、液化

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

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以及毒害品、腐蚀品中部分易燃易爆化

学物品。

第五条 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一般是指空气湿度低，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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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点较低物体、容易发生爆炸物体的场所。如油库、燃气

供气场站、燃气储配站、城市燃气设施及使用场所等。

第三章 职责要求

第六条 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场所防火

防爆管理制度，明确防火防爆的安全要求、操作规程和责任。

第七条 各部门应明确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易燃易

爆危险品和场所的防火防爆管理工作。

第八条 各部门、各岗位应当按照消防安全管理部的要

求，积极配合开展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场所的防火防爆管理工

作。

第四章 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

第九条 储存管理

易燃易爆危险品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进行分

类、标识、储存。储存场所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第十条 使用管理

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部门和岗位应当严格执行使用

审批制度，对于需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和设备，应

当按照规定办理使用审批手续。使用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确保使用安全。

第十一条 运输管理

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运输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进行，运输工具应当符合安全要求，运输过程中，应当严格

遵守运输规程，确保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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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检查与记录

消防安全管理部应当定期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储存、使

用、运输过程进行巡查，检查易燃易爆危险品、设施、器材

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操作是否规范。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

应当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岗位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督促。消防安全管理部应当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储存、

使用、运输过程进行记录，包括时间、地点、人员、内容、

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等。记录应当真实、完整、准确。

第五章 场所防火防爆管理

第十三条 场所设置

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场所、使用场所应当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场所内应当设置足够的灭

火器材，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第十四条 电气设备

场所内的电气设备应当符合安全要求，严禁私拉乱接电

缆线、私设电源插座等违规用电行为。电气设备应当定期进

行检查、维护。

第十五条 用火管理

场所内严禁私拉乱接电缆线、私设电源插座等违规用火

行为。用火人员应当经过专门的培训，掌握用火操作规程和

安全知识。用火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用火

安全。

第十六条 检查与记录

消防安全管理部应当定期对场所进行巡查，检查场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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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器材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操作是否规范。对于发现

的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岗位进行整改，并对

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促。消防安全管理部应当对场所的防火

防爆管理工作进行记录，包括时间、地点、人员、内容、发

现问题及整改情况等。记录应当真实、完整、准确。

第六章 培训与宣传

第十七条 消防安全管理部应当定期组织易燃易爆危险

品和场所的防火防爆培训，提高全体员工的防火防爆安全意

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第十八条 各部门、各岗位应当积极配合防火防爆培训

工作，确保培训效果。

第十九条 消防安全管理部应当加强防火防爆宣传，通

过横幅、标语、宣传栏等形式，普及防火防爆知识，提高全

体员工的防火防爆安全意识。

第七章 检查与考核

第二十条 安全管理部对各部门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场所

实施监督检查，检查结果上报公司安全领导小组，并纳入季

度安全绩效考核。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标准的规定执行。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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